	


附件：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
	编制数
	2020 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295
	258
	87.5%
	

	经费控制情况
	2019 年决算数
	2020 年预算数
	2020 年决算数
	

	
	
	
	
	

	项目支出
	4411.4
	4063.71
	5860.52
	

	1.业务工作专项
	3120.4
	3198.26
	4795.07
	

	2.运行维护专项
	1291
	865.45
	1065.45
	

	公用经费
	1013.80
	1171.30
	1125.87
	

	其中:办公经费
	32.32
	103.3
	29.24
	

	水费、电费、差旅费
	116.04
	25
	9.02
	

	会议费、培训费
	1.5
	0
	1.16
	

	政府采购金额
	2716.98
	1441.3
	1441.3
	

	部门整体支出预算调整
	14918.77
	13029.99
	16933.83
	

	三公经费
	118.68
	123
	116.42
	

	1.公务用车配置和维护经费
	107.99
	118
	111.42
	

	其中:公车购置
	76.11
	0
	56.46
	

	公车运行维护
	31.88
	118
	54.96
	

	2.出国经费
	0
	0
	0
	

	3.公务接待
	0.68
	5
	5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20年完工项目）
	批复规模（㎡）
	实际规模（㎡）
	规模控制率
	预算投资（万元）
	实际投资（万元）
	投资概算控制率
	

	
	
	
	
	
	
	
	

	
	
	
	
	
	
	
	

	
	0
	0
	0
	0
	0
	100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1.规范制度，加强管理。严格落实财政关于过“紧日子”和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有关要求。2、严格履行事前审批制度，保运转，保刚需，削减一切不必要的开支。3、严格审核把关，完善内控制度。4、加强宣传，让过“紧日子”的观念深入人心。
	

	
	
	

	部门概况
	我单位是由财政全额拨款的副处级行政单位，实行公务员管理制度。现有编制295人，2020年12月份在职人员258人。我单位由支队机关、长沙市第一、二、四看守所、长沙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长沙市拘留所、长沙市监所医疗收治所组成，并负责指导四县区的公安监管场所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工作职责：1、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公安监所管理的法律、法规、政策。2、管理、教育在押人员，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3、深挖犯罪，维护社会稳定。4、公安监所的修建、技术装备建设与经费管理。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16933.8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073.31万元，项目支出5860.52万元。主要用于公安监管场所的正常运转和发展，保障在押人员生活、教育，保障公安监管场所的安全。
	

	
	
	

	
	
	

	
	
	

	部门专项组织实施情况
	[bookmark: _GoBack]1、支队成立项目小组，由主管后勤保障业务的副支队长任组长，支队监察室、警务保障大队、法制科勤大队负责人、需求单位主要负责人为小组成员。严格遵循专款专用、独立核算的原则，由基础服务中心受理、审核项目申请，明确资金来源和额度，申报计划，组织和参与项目验收。监察室负责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审计监督，参与招投标以及项目验收。法制科勤大队负责审查项目合同条款以及参与验收、制定并审查项目中涉及信息化内容的技术标准及要求。
2、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等法律法规，制定了《监管支队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项目的实施必须接受审计监察部门的监督。项目相关单位或个人有违反法律法规、内部制度的行为，一律移交纪检监察部门予以问责。
	

	
	
	

	资产管理情况 反映部门资产的配置、管理、处置等综合情况。包括制 度建设、管理措施、配置处置的程序等
	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制定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警务保障大队负责编制资产预算、计划采购、验收入库、领用发出、维修保养、调拨处置等具体管理，并按原值登记入账。指定专人担任资产专管员，负责填报资产管理系统以及完善资产账卡、领用、处置、盘点等日常管理工作。资产保管实行谁领用谁负责的原则。资产处置由基础服务中心会同技术部门鉴定后按财政要求办理有关手续。
	

	
	
	

	
	
	

	
	
	

	疫情防控资金使用情况
	1.  分批次进行核酸检测，共计66万元。
2.  分批次购买卫生防疫用品，如口罩，消毒液，医用酒精等。
	

	
	
	

	
	
	

	
	
	

	落实过紧日子政策具体措施
	 
厉行节能降耗，机关及各直属所2020年水电气费用比2019年降低约80万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反映部门履职及履职效益情况
	我单位在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格按照以收定支、专款专用、厉行节约、杜绝浪费的原则，保运转、保刚需。资金按计划专款专用，使用效果良好。对被监管人员进行了必要的法制、道德教育以及文化、劳动技能教育，做好了生活卫生管理，有效地保障了被监管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了刑事诉讼活动以及行政处罚的顺利进行。在确保监所安全的同时，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实战，全面推动了公安监管工作转型升级，为公安监管工作向科技化现代化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主要阐述资金安排、使用，资产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目前，被监管人员伙食标准偏低，难以与长沙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相适应。建议提高被监管人员伙食费标准。2、目前各监所关押量居高不下并呈上升趋势，且由于受上级政策影响，每年人数都有波动。建议优化被监管人员给养费预算调整流程，缩短预算调整审批时间，并不以给养费的预算执行率作为绩效评价考核依据。3、公安监管场所基础设施设备老化，存在安全隐患，急需提质改造。所需资金恳请财政解决。4、监管民（辅）警长期接触患有艾滋病、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的在押对象，职业风险大。希望能加强监管民（辅）警风险职业保障，体现从优待警力度
	

	
	
	

	
	
	

	
	
	

	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等
	1、完善资产管理，规范各类资产的购置审批、使用管理、处置报废制度，制定资产管理岗位职责等，加强单位内部的资产管理工作。
2、严格按照资产配置计划实行采购。先落实经费，再安排采购。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依据
	评分要点
	评价标准
	得分
	

	
	
	
	
	
	
	
	
	
	
	

	投入
	10
	目标设定
	6
	绩效目标合理性
	2
	
	①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②是否符合部门“三定”方案确定的职责； ③是否符合部门制定的发展实施规划。
	①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0.5分，否则不得分； ②与部门（单位）职责密切相关，计0.5分，否则不得分； ③符合部门制定的发展实施规划，计1分，否则不得分。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4
	
	①是否将部门整体的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④是否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
	①有目标，计1分，否则不得分； ②目标明确，细化量化良好，个性指标中量化指标超过3个，计1分，量化指标为2个，计0.5分，2个以下不得分； ③与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计1分，低于2个，计0.5分，低于4个不得分； ④目标与资金匹配良好，逻辑关系明确，计1分，否则不得分。
	3.8
	

	
	
	预算配置
	4
	人员控制率
	4
	
	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人员数/编制数）×100%。 聘用人员控制率≦人社和编办共同批复的人数； 在职人员数：部门（单位）实际在职人数,以财政部门确定的部门决算编制口径为准。 编制数：机构编制部门核定批复的部门（单位）的人员编制数。
	在职人员控制率≦100%计2分，每超出1%扣0.2分，扣完为止。 聘用人员实际使用数小于等于编办人社部门批复数，计2分，否则不得分。
	3.8
	

	过程
	40
	预算执行
	15
	预算执行率
	6
	
	①预算完成率=（预算完成数/预算数）×100%。 预算完成数：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完成的预算数。 预算数：财政部门批复的本年度部门（单位）预算数及追加的项目预算数。 ②支付序时进度=（序时执行数/序时指标下达数）×100%。 序时执行数：指按时间节点部门预算项目实际支出数。序时指标下达数：按时间节点给部门预算下达的项目支出和追加的项目支出指标数之和。 ③部门预算项目支出调剂到区县。
	①全年预算完成率95%以上计2分，95-90%（含），计1.5分，90-80%（含），计1分，小于80%不得分； ②一、二、三季度末支付序时进度分别达到20%、50%、80%（含）以上计2分，每低1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为止。 ③部门预算项目支出调剂到区县小于等于项目支出2%，计2分；大于2%，不计分；
	5
	

	
	
	
	
	预算调整率
	3
	
	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数/预算数）×100%。 预算调整数：部门（单位）在本年度内涉及预算的追加、追减或结构调整的资金总和（因落实国家政策、发生不可抗力，市委、市政府临时交办而产生的调整及经济科目非跨类调整除外）。
	预算调整率 <5 计3分="" 5-10="" 含="" 计1="" 5分="" 大于10="" 不得分="">
	2.5
	

	
	
	
	
	结转结余
	2
	
	根据市政府文件规定，预算单位年度安排的市级预算资金不能结转。
	市本级资金无结转，计2分；有结转，不计分；
	2
	

	
	
	
	
	“三公经费”控制率
	2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00%。不超当年预算，不超上年决算。
	“三公经费”控制率100%以下（含）计2分，每超出1%扣0.15分，扣完为止。
	2
	

	
	
	
	
	政府采购执行率和规范性
	2
	
	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政府采购金额/政府采购预算数）×100%； 政府采购预算：采购机关根据事业发展计划和行政任务编制的、并经过规定程序批准的年度政府采购计划。 预算单位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法》，无规避政府采购或化整为零进行政府采购的行为。所有项目必须依法采购，履行验收手续。
	政府采购执行率100%计1分，每超过（降低）1%扣0.1分，扣完为止。 所有项目依法采购，无规避政府采购或化整为零进行政府采购的行为，并履行验收手续计1分，否则不得分。
	2
	

	
	
	预算管理
	20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①部门（单位）内控制度、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是否健全； ②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③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①部门（单位）内控制度、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健全，计1分，否则酌情扣分； ②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计1分，否则酌情扣分； ③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计1分，1例不符合扣0.2分。
	3
	

	
	
	
	
	资金使用合规性
	6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的支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重大项目开支和大额资金使用是否经单位党组集体研究决策； ④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⑤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⑥是否存在重复申报项目、虚报冒领资金。
	①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计1分，1例不符合扣0.2分； ②资金的支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计1分，1例不符合扣0.2分； ③重大项目开支和大额资金使用经过单位党组集体研究决策，计1分，1例不符合扣0.2分； ④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计1分，1例不符合扣0.2分； ⑤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计1分，1例不符合本指标6分全扣； ⑥不存在重复申报项目、虚报冒领资金，计1分，1例不符合本指标6分全扣； ⑦违规情况特别严重的，重点绩效评价等级定为“差”。
	6
	

	
	
	
	
	信息公开性
	2
	
	①预算单位按规定及时、准确、完整的公开预决算和绩效管理信息； ②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①、②各计1分，否则，酌情扣分；
	1.5
	

	
	
	
	
	绩效自评管理情况
	4
	
	①是否按要求开展绩效自评工作；②绩效自评报告报送及时；③绩效自评报告的综合评审等级；④绩效自评报告是否完整，数据是否全面、真实、准确，绩效指标是否细化量化和科学合理，绩效自评反映的问题是否具体，意见是否可行；
	根据市财政局考核结果，评审为优，计4分；评审为良，计3分；评审为中，计2分；评审为低，计1分；评审为差，计0分。
	3
	

	
	
	
	
	重点绩效评价整改情况
	5
	
	对上年度财政重点评价中存在的问题是否进行整改。
	2019年重点评价问题全部整改，计5分；2019年重点评价问题部分整改，计3分；2019年重点评价问题未整改且无整改情况说明的不计分。
	4
	

	
	
	资产管理
	5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2
	
	①是否已制定合法、合规、完整的资产管理制度； ②相关资产管理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③资产配置是否编制年度预算； ④资产配置预算实际执行情况。
	①已制定合法、合规、完整的资产管理制度，计0.5分，否则不得分； ②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计0.5分，否则，不得分； ③资产管理编制年度预算，计0.5分，未编制不得分。 ④资产配置预算实际执行情况未超年度预算（按程序审批除外），计0.5分，否则，不得分。
	2
	

	
	
	
	
	资产管理安全性
	2
	
	①资产保存是否完整并有台账； ②资产配置是否合理； ③资产处置是否规范； ④资产账务管理是否合规，是否帐实相符； ⑤资产是否有偿使用或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 ⑥相关资产购置是否履行政府采购手续； ⑦资产是否定期进行盘点并有记录。
	①资产配置合理符合标准、保管完整，账务管理规范，定期盘点并有台账，账实相符的，计0.5分，发现一例不符，扣0.1分，扣完为止； ②资产处置规范，计0.5分，发现一例不符，扣0.1分，扣完为止； ③资产有偿使用或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计0.5分，发现未上缴，本项不得分； ④资产购置履行政府采购手续，计0.5分，发现一例不符，扣0.1分，扣完为止；
	2
	

	
	
	
	
	固定资产保管和使用情况
	1
	
	①是否建立固定资产台账，实行编码管理； ②固定资产增减变化是否建立审批程序；
	建了固定资产台账实行编码管理的计0.5分；建立了固定资产增减变化审批程序的计0.5分，否则不得分。
	1
	

	产出
	25
	实际完成率
	6
	
	
	
	部门履行职责而实际完成工作数与计划工作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履职工作任务目标的实现程度。
	实际完成率=（实际完成工作数/计划工作数）*100%。实际完成工作数：一定时期（年度或规划期）内部门实际完成工作任务的数量。 计划工作数：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确定的一定时期（年度或规划期）内预计完成工作任务的数量。
	5.8
	

	
	
	完成及时性
	7
	
	
	
	部门在规定时限内及时完成的实际工作数与计划工作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履职实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完成及时率=（及时完成实际工作数/计划工作数）*100%。及时完成工作数：部门按照整体绩效目标确定的时限实际完成的工作任务数量。
	6.5
	

	
	
	质量达标率
	6
	
	
	
	达到质量标准（绩效标准值）的实际工作数与计划工作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履职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实际工作数/计划工作数）*100%。质量达标实际工作数：一定时期（年度或规划期）内部门实际完成工作数中达到部门绩效目标要求（绩效标准值）的工作任务数量。
	5.5
	

	
	
	重点工作办结率
	6
	
	
	
	部门年度重点工作实际完成数与交办或下达数的比率，用以反映部门对重点工作的办理落实程度。
	重点工作办结率=（重点工作实际完成数/交办或下达数）*100%。重点工作是指党委、政府、人大、相关部门交办或下达的工作任务。
	6
	

	效果
	25
	经济效益
	7
	
	
	
	部门履行职责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此项指标为设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部门实际并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
	6
	

	
	
	社会效益
	7
	
	
	
	部门履行职责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此项指标为设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部门实际并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
	6.8
	

	
	
	生态效益
	3
	
	
	
	部门履行职责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此项指标为设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部门实际并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
	2.4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8
	
	
	
	社会公众或部门的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满意程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部门履行职责而影响到的部门、群体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7.2
	

	 
 
 
 
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